	审批意见：                          济环报告表泗水〔2025〕024号

经审查,济宁联信能源有限公司新建济宁联信能源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项目，建设于泗水县圣兴路与泉兴路东100米路北，泗水西城产业园。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法人代表岳超。拟建加油站为二级加油站，包括1座加油站站房、加油区及配套的罩棚、埋地储油罐，自助洗车区及汽车充电桩等。项目建设完成后销售成品油7000吨，其中汽油4000t/a，柴油3000t/a。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影响报告表认真分析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结论可信，可作为下步项目建设依据，项目建设在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三同时”制度的要求，即治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二、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深度处理；洗车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外排市政管网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泗水国祯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要求，出水排放标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三、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执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表3标准限值要求；油气回收管线液阻检测值、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压力检测值、油气回收系统气液比执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限值要求。

四、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五、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关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相关要求，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六、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新向我局报批。

七、项目建设要严格落实好环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内容，按程序取得排污许可证,工程竣工做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它环保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要求，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八、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保设施和项目，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健全环保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开展对环境设施和项目的安全风险辨识。本批复意见抄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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